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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議題一：有關附圖一所示之圖例（斜線部分）得否不視為私設通路（基地內通路），提請討論。
	決 議：
	一、依建築技術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8款規定略述：「私設通路：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（共用樓梯出入口）至建築線間之通路；主要出入口不包括本編第九十條規定增設之出入口」。另同編第2條圖例2-（3）基地內非直接面向道路之直通樓梯僅有一座時，該直通樓梯至建築線間不視為私設通路。
	二、依據前開規定，本案主要出入口非直接面向道路，故應留設基地內通路（私設通路）至建築線。
	議題二：高層建築物中結構柱可否突出落物取線外（詳附圖二等圖例），提請討論。
	決 議：本案請建築師公會對於高度限制線先行研議，結果提法規研討會討論（已聯繫李兆嘉建築師先行研議提出腹案）。
	議題三：有關非都市土地，其申請基地兩側皆已興建完成，且領有建物登記，是否得免辦理現有巷道認定。
	決 議：本案請加會新工課，並依其意見辦理。

